
 

10.  我真是有福的人！          
梁 炳 文  

记得我还在求学的时候，曾
经接受邀请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对于
参加这些宗教活动，对当时的我而
言是一种浪费时间和生命。我也有
这样的看法，并不认为所有的基督
徒都是好人；既然如此，那倒不如

留点时间做其它事情？基督教在我少年時是非常抗
拒的宗教。 

后来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我就开始参加
教会的聚会了。我发现教会和庙堂的情况是很不一
样的。在教会里，牧师会为教会的人祷告祝福是不
收费用的，但我跟着我的母亲去庙宇拜神的时候却
甚么都要收费，例如添香油、祈福等等。我也发现
那些基督徒也非常友善、热心，乐于助人，特别是
当新朋友参加教会时,他们都会很热心招待。基督徒
彼此之间的关系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；
大家彼此相爱，我开始对基督教有好感。于是想要
更多的去了解和认识这个信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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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我 开 始 阅 读 圣 经 的 时
候，我发觉圣经上的话很有道
理，也很真实, 令我不得不相信
神的存在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工
作上的事情，心里生气得很，就
在那时刚巧翻到圣经中的雅各书
一章十九节: 「你们各人要快快
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」不知为什么，当
时，我感受到神直接在向我说话，祂在教导我！之
后，我开始祷告、开始与神交往。一直到有一天教
会的传道人向我分享福音，我听了之后，深觉得我
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来帮助我、拯救我，于
是我就祷告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。 

在我没信耶稣以前，我的生活是没有甚么目标
的。那时候，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拼命的赚
钱，然後就拚命花钱。那时我的脾气暴燥，凡事都
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从不会为别人着想。信主耶稣之
后，我发现自己和以前的思想和脾气都在改变，连
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受到我的改变！现在的我学会
了比较主动地去分担家务，譬如洗碗、吸尘。在行
事为人方面，我也学习以圣经的教导为出发点。我
的人变得乐观些、喜乐了很多。除此，我也学会感
恩，不那么斤斤计较。我想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必
然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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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时候, 当一个人获得好的东西时都会很自
然的想介绍给身边的亲朋戚友，与他们这些东西的
好处，例如那一间餐厅煮得好？或者那一家百货公
司正大减价等？如果是不好的东西，我想我们是不
会介绍给别人的！ 因此，今天我自己经历而且享受
神所赐给我的祝福，生命有那么奇妙的改变，实在
不应该只留给自己，因此我愿意介绍给还所有未认
识耶稣的朋友们。朋友，愿你也一样得到我的福气！ 

 

 

 

 

 


